
北京市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 2024 年度绩效自评报

告

为总结北京市 2024 年“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资金实施

效果，进一步强化预算绩效主体责任和绩效意识，提高中央转移

支付资金使用效益，依据《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绩效目标管

理暂行办法》（财预〔2015〕163 号）、《财政部关于提前下达 2024

年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预算的通知》（财农〔2023〕89 号）、《财

政部关于下达 2024 年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预算的通知》（财农

〔2024〕26 号）以及《财政部关于开展 2024 年度中央对地方转

移支付预算执行情况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财监〔2025〕1 号）、

《北京市农业农村局关于开展 2024 年度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涉

农资金预算执行情况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等文件要求，在北京

市财政局的指导下，北京市农业农村局认真组织相关区对 2024

年“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资金进行绩效自评，形成本报告。

一、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

（一）中央下达预算情况。

2023 年 10 月 31 日，根据《财政部关于提前下达 2024 年农

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预算的通知》（财农〔2023〕89 号），中央

下达北京市“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预算资金 27663.00 万元，

其中，农村公益事业财政奖补 4163.00 万元、红色美丽村庄试点

1000.00 万元、“五好两宜”和美乡村试点试验 10000.00 万元、

农村综合性改革试点试验 12500.00 万元。

2024 年 6 月 3 日，根据《财政部关于下达 2024 年农村综合



改革转移支付预算的通知》（财农〔2024〕26 号），中央下达北

京市“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预算资金 11965.00 万元，其中，

农村公益事业财政奖补 1965.00 万元、“五好两宜”和美乡村试

点试验 10000.00 万元。综合 2023 年提前下达及 2024 年下达情

况，中央共计下达北京市“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预算资金

39628.00 万元，其中，农村公益事业财政奖补 6128.00 万元、

红色美丽村庄试点 1000.00 万元、“五好两宜”和美乡村试点试

验 20000.00 万元、农村综合性改革试点试验 12500.00 万元。

（二）省内资金安排、分解下达预算情况。

根据《北京市财政局关于提前下达 2023 年中央财政农村综

合改革转移支付预算的通知》、《北京市财政局关于下达 2024 年

中央财政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预算的通知》，分配门头沟区

3785.00 万元、房山区 2467.00 万元、昌平区 7776.00 万元、通

州区 5100.00 万元、顺义区 100.00 万元、平谷区 34633.00 万元

（含市级财政资金 3731.00 万元，其他资金 10702.00 万元）、密

云区 100.00 万元、延庆区 100.00 万元，预算资金共计 54061.00

万元。其中，农村公益事业财政奖补资金下达门头沟区 3485.00

万元、房山区 2367.00 万元、昌平区 276.00 万元，预算资金共

计 6128.00 万元；“五好两宜”和美乡村试点试验项目下达平谷

区中央财政拨款资金 20000.00 万元、地方财政资金 3731.00 万

元，其他资金 10702.00 万元，预算资金共计 34433.00 万元。

（三）绩效目标情况。

1.推进农村公益事业建设。2.开展农村综合改革试点示范。

二、绩效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北京市“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涉及 4 个项目，资金共计

54061.00 万元，包括中央财政资金 39628.00 万元，市级资金

3731.00 万元，其他资金 10702.00 万元。其中，农村公益事业

建设财政奖补、“五好两宜”和美乡村试点试验 2 个项目资金

40561.00 万元。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该 2 个项目实际执行

金额 21767.46 万元，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12198.96 万元，市级资

金1035.50万元，其他资金8533.00万元，项目预算执行率53.67%，

项目支出情况详见表 1：

表 1：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资金支出情况表

资金单位：万元

序
号

支出方向 项目名称
项目预算

预算执行
金额

预算执行
率（%）合计 中央资金 地方资金

其他资
金

1
农村公益事
业建设财政

奖补

灾后街坊路
挡土墙

6128.00 6128.00 0.00 0.00 4563.26 74.47%

2
“五好两
宜”和美乡
村试点试验

北京市平谷
区“五好两
宜”和美乡村
试点试验项

目

34433.00 20000.00 3731.00 10702.00 17204.20 49.96%

总计 40561.00 26128.00 3731.00 10702.00 21767.46 53.67%
注：（1）因红色美丽村庄试点及农村综合性改革试点试验分别由市委组织部及市财政直接安排，
该两项工作暂不纳入北京市农业农村局自评范围；（2）“五好两宜”和美乡村试点试验项目分 2
期实施，8个项目于 2025 年启动，第一批下达的中央财政资金已按照序时进度要求，于 2024 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了中央财政资金支付完成率 70%以上。

（二）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1.资金分配科学性

根据中央资金分配额度和标准，结合实际情况，按照相关资

金管理办法规定进行了资金分配，具体项目资金分配情况如下：

（1）农村公益事业建设财政奖补：基于暴雨后水毁涉及的

农村挡土墙损坏点位情况，以及灾后整体重建项目涵盖范围情况，



向房山区、门头沟区、昌平区下拨农村公益事业建设财政奖补资

金，用于相关乡镇灾后街坊路挡土墙修复工作。昌平区资金分配

前已完成相关项目的论证和资金申请工作，针对涉及水毁的道路

路基建设和挡土墙修复是否已纳入整体的灾后重建项目的沟通

不够充分，导致资金分配、下达后，相关工作开展无需使用此资

金、资金未执行。

（2）“五好两宜”和美乡村试点试验：根据《财政部办公厅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做好 2024 年农村综合改革相关试点试验

有关工作的通知》（财办农〔2024〕2 号）以及《北京市平谷区

“五好两宜”和美乡村试点试验实施方案》，向平谷区分配“五

好两宜”和美乡村试点试验资金，涉及中央财政资金 20000.00

万元，2023 年提前下达 10000.00 万元、2024 年下达 10000.00

万元。

2.资金下达及时性

各项目根据《财政部关于提前下达 2024 年农村综合改革转

移支付预算的通知》（财农〔2023〕89 号）、《财政部关于下达 2024

年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预算的通知》（财农〔2024〕26 号）以

及北京市财政局相关下达预算的通知，按照预算法及其实施条例、

转移支付管理制度以及资金管理办法规定的时限要求，基于相关

乡镇的支付申请，逐级、及时分解下达。

3.资金拨付合规性

各项目均根据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有关规定支付资金，未出现

将资金从国库转入财政专户或支付到预算单位实有资金账户等

问题。



4.资金使用规范性

各项目均按照下达预算的科目和项目执行，未出现截留、挤

占、挪用或擅自调整等问题。资金支出严格遵照《农村综合改革

转移支付管理办法》（财农〔2023〕81 号）、《北京市农业农村改

革发展资金管理办法》（京财农〔2021〕2709 号）等相关要求，

涉及招投标及委托建设的，严格按照合同约定足额及时支付，并

规范留存了到款、支付等明细与凭证，资金使用安全合规。

5.资金执行准确性

按照预算安排的金额执行，但预算执行率有待进一步提升。

农村公益事业建设财政奖补及“五好两宜”和美乡村试点试验项

目总资金共计40561.00万元，包括中央财政资金26128.00万元，

市级资金 3731.00 万元，其他资金 10702 万元。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实际执行金额 21767.46 万元，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12198.96 万元，市级资金 1035.50 万元，其他资金 8533.00 万

元，项目预算执行率 53.67%。

6.预算绩效管理情况

在细化下达预算时同步下达绩效目标，对各项目实施全过程

绩效管理。按照《财政部关于开展 2024 年度中央对地方转移支

付预算执行情况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财监〔2025〕1号）、《北

京市农业农村局关于开展 2024 年度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涉农资

金预算执行情况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要求，各项目按期开展绩

效监控，及时跟进推动相关工作，确保相关绩效指标顺利完成。

北京市农业农村局主要负责指导区、镇做好主导产业选择和发展，

北京市财政局主要负责指导区、镇做好项目资金的使用和管理，



按照相关要求开展绩效监控和绩效评价。

7.支出责任履行情况

市、区两级农业农村部门和财政部门密切配合，足额安排资

金履行本级支出责任，确保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合理、科学、

规范使用。

（三）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1.农村公益事业建设财政奖补：门头沟区完成 6 个乡镇受损

的农村挡墙的修复工作，保障了农村环境的恢复，切实改善受灾

群众生产生活条件。房山区农村挡土墙恢复重建工作因区级相关

会议要求，前期进行了充分的勘察设计与评审工作，整体计划于

2025 年 6 月完工。昌平区农村挡土墙恢复重建工作因纳入当地

的整体灾后重建项目，不使用该资金开展相应工作。

2.“五好两宜”和美乡村试点试验：2024 年开展了大兴庄

特色农业现代化高效设施提升项目、东石桥河沿线生态休闲产业

带建设工程、汉风古韵风貌提升项目、京能示范产业园项目（嘉

年华世界）、平谷桃花源环境提升工程（一期）、淳朴乡野农趣农

识项目（一期）、安全出行保障项目、基础配套项目等内容，通

过合理布局村庄功能，有效推动了试点村差异化发展及智能化发

展，有助于提升社会治理的精准度和效率，促进乡风和谐、健康

发展。

（四）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数量指标

①农村公益事业建设财政奖补



按照“支持村内公益设施建设数量≥337 个”的计划目标，

已完成 340 处，完成计划目标。其中：原计划的昌平区水毁挡土

墙修复工作不使用此资金开展相应工作，房山区 8 个乡镇 42 个

村庄 155 处损坏点拟于 2025 年 6月完工，2024 年度仅门头沟区

完成 6 个乡镇 340 处损坏点的修复工作。

②“五好两宜”和美乡村试点试验：项目整体分 2 期进行，

按照“开展‘五好两宜’和美乡村试点试验个数≥2个”的计划

目标，2024 年度“五好两宜”试点试验项目仅在平谷区开展，

平谷区启动实施等大兴庄特色农业现代化高效设施提升项目、东

石桥河沿线生态休闲产业带建设工程、汉风古韵风貌提升项目、

京能示范产业园项目（嘉年华世界）、平谷桃花源环境提升工程

（一期）、淳朴乡野农趣农识项目（一期）、安全出行保障项目、

基础配套项目等 13 个项目，实际完成 6个。2024 年度启动实施

项目整体完成后拟支付提前下达中央财政拨款资金的剩余部分。

2025 年度项目启动后，拟按照计划支付第二批下达资金。

（2）质量指标

按照“村内公益设施建设验收合格率=100%”的计划目标，

针对重建的受损挡墙以及 2024 年度内完成的“五好两宜”和美

乡村试点试验项目进行了验收，验收合格率均为 100%。

（3）时效指标

根据“中央财政资金下达及时性（收到文件后 30 日内将预

算分解下达至县级以上财政部门)100%”“农村综合改革材料报送

及时性 100%”“年度‘五好两宜’和美乡村试点试验任务基本完

成”等计划指标要求，市区两级农业部门及财政部门严格按照管



理办法要求完成了资金分解、下达工作，实施方案、验收报告等

各项农村综合改革材料及时报送。2024 年度完成“五好两宜”

和美乡村试点试验任务 6 项、相关任务按计划推进中，后续需持

续追踪 2024 年度已启动、尚未实施完成项目，进一步推动 2025

年度相关项目的启动工作。农村公益事业建设财政奖补项目后续

需加强对房山区受损挡土墙修复工作的推进。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①农村公益事业建设财政奖补

农村生态环境有所改善：门头沟区已完成 6 个乡镇的挡土墙

修复工作，有效改善了农村生态环境，但房山区暂未完成受损点

修复工作，效益发挥有进一步提升空间。

②“五好两宜”和美乡村试点试验

通过“五好两宜”和美乡村试点试验探索和美乡村建设有效

机制并加以推广：有效探索了建管机制、组团发展机制、多元业

态融合创新经营发展机制、数字赋能智慧治理机制等 4 项机制。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基于对完成相关工作的各区开展满意度调查工作情况的梳

理及结果统计，项目区农民满意度及基层干部满意度整体达到

90%以上。

三、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按照财政部和农业农村部相关要求，积极做好绩效自评结果

应用及公开工作。充分应用本次绩效自评结果，为下一步做好农

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相关工作提供重要参考，同时查找工作不足，

进一步完善管理制度，全面提高资金管理水平。按要求将绩效自



评结果在北京市农业农村局门户网站进行公开。

四、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